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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本研究藉由實際參與WTO會議並訪問瑞士的亞洲研究學者、WTO重要會員國官員，以及當地駐點的國際媒體記者，期望對於兩岸在WTO架構下互動之可行性有更為深刻之瞭解與探討。同時，經由訪談，瞭解瑞士的亞洲研究學者對兩岸在WTO架構下互動的觀察兩岸關係的看法，以及對政府大陸政策的瞭解等，一方面可從其觀點為兩岸在WTO架構下互動的可行性提供一個新的方向；另一方面，將來或可透過渠等的影響力，宣達政府有關大陸政策的立場以及處理兩岸關係的態度。
2、 報告正文：

兩岸在WTO架構下互動可行性之研究
前言
    依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秘書處的「中國貿易政策檢討」報告指出，台灣去年對中國大陸貿易順差達580億美元，是中國貿易逆差最大來源，兩岸經貿密切程度之深，不言可喻。值此背景之下，兩岸更需展開實質的經貿合作，推進經貿協定，以保障兩岸經貿交流的穩定性。中國囿於政治意識型態，拒絕與執政黨政府基於對等地位展開對話，以致於許多重要的經貿協定遲遲未能具體落實。

兩岸先後於2001年底、2002年元旦加入WTO，這個追求公平與開放的多邊貿易體系，而WTO是目前唯一兩岸皆為正式會員的國際組織，因此，WTO平台不啻為兩岸經貿的對等實質合作的可能性帶來一線曙光。然而，兩岸入世之後，中國仍強行欲對我加諸「一中」原則，以致於入世之後的4年至今，兩岸在WTO互動下並無實質進展。為瞭解兩岸入世後在WTO的實際互動情形，以及瞭解WTO各會員國如何看待兩岸在WTO的互動，或可透過與會員國的合縱聯合，為兩岸在WTO的互動可行性指出一條可行的方向。
一、研究目的
    自民進黨政府執政以來，中國一直訴諸「一中」原則，遲遲不願與我政府進行對話，而傾向透過兩岸民間團體處理兩岸重大事務，意圖「去政府化」，惟兩岸事務經緯萬端，且往往重大兩岸事務均涉及公權力，實非民間團體可以代為處理。因此，兩岸無法利用既有的海基會、海協會平台進行溝通、對話，已是當前兩岸事務面臨的重要瓶頸。

兩岸相繼自2001年底、2002年元旦加入WTO這個強調開放、公平的多邊貿易體系之後，無疑地為兩岸提供了一個地位平等，可處理兩岸經貿議題的平台，也是促成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的最佳選擇。因此，本研究擬藉由走訪瑞士亞洲研究的相關機構，拜訪亞洲研究相關的學者、WTO重要會員國代表團的官員，以及當地駐點的國際媒體記者，增進對兩岸在WTO架構下的互動情形的瞭解，並期尋求兩岸在WTO架構下互動的可行性。
二、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範圍在於兩岸在WTO架構下的互動情形，前往WTO所在城市日內瓦半年，研究時間自2005年6月30日至12月26日，在此期間內至WTO旁聽各場會議，蒐集有關中國或兩岸研究的研究資料，以及研討會等相關訊息，並觀察兩岸在WTO架構下互動的實際情形。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現場觀察法、文獻分析法，以及專家訪談為主，並從以下3方面進行：
（一）蒐集並研究閱讀有關兩岸在WTO架構下互動情形的相關研究。
（二）蒐集並彙整瑞士設有中國研究或兩岸關係研究之各大學、智庫、及研究機構網站，掌握各網站所提供之兩岸關係相關訊息。
（三）與WTO會員國官員以及亞洲研究的學者進行訪談，聽取渠等對於兩岸在WTO架構下互動的觀察，對兩岸關係情勢發展的看法及對本研究之建議。
四、兩岸加入WTO的背景
（1） WTO介紹

世界貿易組織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成立於1995年1月1日，他的前身是於1947年成立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總部設於瑞士日內瓦，旨於促進國際經濟和貿易發展，合理利用世界資源，同時促成各國達致互惠互利的協議，消除國際貿易中各式各樣的不公平待遇。WTO創造了一個健全而穩定的國際經貿發展架構，屬於多邊貿易的體制（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也因此WTO的各項協定（agreement）成為世界各國所共同接受的多邊國際經貿規範。WTO既為追求貿易自由化的組織，同時扮演政府間磋商貿易協定的論壇、各會員國解決貿易爭端場所的角色。
1. WTO現況
WTO目前有149個會員國，秘書處共有員工635人，目前秘書長（Director-General）由出身於歐盟代表團的拉米所擔任（Pascal Lamy），主要功能為推動WTO貿易協定、作為會員國間貿易協商的平台、處理會員國間的貿易糾紛、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協助與訓練等等。
2. WTO協定

WTO協定（agreement）大部分是於1986年至1994年之間烏拉圭回合談判的結果，簽訂於1994年馬拉喀什部長會議。WTO協定內容繁複，主題涵蓋廣泛，包含農業、紡織業、銀行業、通訊、」政府採購、工業標準與產品安全、食品衛生管制、智慧財產權等等。這些規則都是WTO多邊貿易體系的基礎。但是這些協定並非一成不變，並非靜態的，它們隨時都在重新談判，新的協定可以加入原來的配套當中。

3. WTO組織結構
WTO的最高決策機構是部長會議（ministerial conference），每兩年召開一次，最近一次的部長會議是甫於2005年12月落幕，於香港舉行的部長會議。下設總理事會和秘書處，負責WTO日常工作。總理事會（general council）設有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三個理事會，以及貿易和發展、預算兩個委員會。總理會事並設有貿易政策查核機構，監督各委員會。另外，WTO設有上訴法庭，負責仲裁成員間發生的貿易糾紛。
4. WTO原則與精神

WTO規範的基本理念是無歧視的貿易、經由談判逐步開放市場、經由對關稅與農業補貼的約束，以及服務業市場開放的承諾等，建立可預測性的市場開放，促進公平競爭，並鼓勵發展與經濟轉型等。
（1）最惠國待遇
WTO所謂無歧視的貿易原則，其具體精神是「最惠國待遇」（most-favoured-nation），也就是平等地對待每一個會員國，沒有差別待遇。在WTO協定之下，各會員國不能對其貿易伙伴有所歧視，給予特定貿易伙伴特別的好處（例如某件貨品可享有較低的關稅），對於WTO的各個會員國必須一視同仁。
（2）國民待遇
WTO的另一項原則是「國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也就是對待本國與外國者皆一視同仁。進口貨品至少等到進入本地市場之後，與本地製造的貨品都應該平等對待。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國內與國外的服務、商標、著作權，以及專利等。這個原則便是國民待遇原則。
（3）自由貿易
WTO另一項原則是強調經由磋商促成的自由貿易（free trade），降低貿易障礙是其中一個鼓勵貿易的明顯手段，相關的貿易障礙包括關稅、進口限制、配額等措施，而行政流程與匯率政策有時也都會是常被討論的議題。
自從GATT從1947年建立以來，已經歷經8個回合（round）的貿易談判，現在正在進行的是第9個回合「杜哈發展議程」（Doha development agenda）。最初，杜哈發展議程著重於降低進口貨品的關稅。經由不斷的貿易協商，到了1990年代中期，工業國家對於工業產品的關稅已經逐漸下降4個百分點。
WTO協定允許會員國經由「漸進式的自由化」逐步進行改變，但發展中國家通常會被給予較長的時間來履行其所應盡的義務。
（4）可預測性

另一項WTO的原則是藉由透明化（transparency）達成可預測性。有時候，不會提高貿易障礙的承諾，其與降低貿易障礙得承諾相同重要，因為這個承諾讓企業界能比較清楚掌握未來的發展。因為投資環境的穩定性與可預測性，故更能鼓勵投資，從而創造較多的就業機會，而消費者也能夠完整享受到因競爭帶來的好處，包括消費時享有更多的選擇與較低的價格。建立多邊貿易體系的目標便是讓政府能夠創造一個利於企業投資的穩定且可預測的環境。

WTO體系一直不斷透過其他的方法來提升穩定性與可預測性的效能。其中一種方式便是不鼓勵使用配額（quota）或其他措施限制進口數量，因為實施配額後會延長行政流程，以及產生不公平交易控訴的可能性。另一個則是讓會員國的貿易規則儘量清楚並且公開。許多WTO協定都要求政府對其國內政策與實際推行狀況應公諸於世，經由「貿易政策檢討機制」（Trade Policy Review Mechanism）得以檢視一個國家的貿易政策是否符合WTO規範，貿易政策檢討機制是提供一個國家內部政策透明化的好方法。
（5）促進公平競爭
WTO常被形容為是一個自由貿易的組織，但是這也不盡然完全正確。WTO體系確實允許關稅的存在，以及在一些限制的強況下，採行某種形式的保護。更正確地來說，這是一套致力於開放、公平，競爭不被扭曲的規則體系。

這些非歧視性的規則，包括「最惠國待遇」與「國民待遇」，都是設計要來保障貿易的公平條件，而傾銷（dumping）與補貼（subsidies）也都是如此。這種議題是相當複雜的，而WTO的規則目的也是要建立何謂公平，何謂不公平，以及當政府因被控訴額外的進口關稅來補償因為不公平貿易所構成的損失時，政府應如何應對。
（6）鼓勵發展與經濟改革

WTO體系旨於促進發展，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希望能夠在時間方面能更為彈性，好讓他們有時間適應並執行WTO的協定。而協定本身也允許對於發展中國家給予特殊的協助與貿易減讓措施（trade concessions）。

在WTO中有4分之3的會員都屬於發展中國家，或是正朝向市場經濟的方向轉型。在烏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的尾聲，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準備要履行由已開發國家所提出的義務。WTO協定的確給予開發中國家一段過渡期間來履行這些義務，尤其是那些最為貧窮、最低度開發的國家。烏拉圭回合時的部長會議做成一項結論，亦即富裕國家應該要執行對低度開發國家進口貨物的市場開放（market access）承諾，並且為其尋求先進的技術援助。近來，已開發國家已經允許給予低度開發國家進口貨品零關稅與零配額的優惠。其實，對於WTO以及所有的會員國而言，一切仍是處於一個學習的過程，目前的杜哈發展議程包括發展中國家都關切在執行烏拉圭回合協定上所會面臨的可能困難。
（二）台灣加入WTO的背景

台灣加入WTO歷經許多爭議。首先，GATT因中華人民共和國聲稱其為中國的合法政府代表，終結了台灣觀察員的身分，中國對於台灣要申請加入WTO感到非常不悅，因為其認為台灣不能以獨立於中國之外的身分加入WTO。幾經交涉，最後，中國又堅持如果WTO准許台灣加入，起碼中國要比台灣先加入。台灣在加入WTO的過程中，在身份與名義上，頻受中國打壓，可見一斑。

台灣於1990年1月1日依據GATT第33條規定，以在對外貿易關係上具自主權地位的「台灣、澎湖、金門及馬祖個別關稅領域」（ Sepe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Penghu, Kinmen and Matsu）向GATT秘書處提出入會申請，終於在2001年完成各項雙邊與多邊入會經貿磋商，於2002年1月1日成為WTO第144個會員。我並承諾入會後將完全遵守WTO規範與入會議定書中所定之各項義務，倘若地方政府訂有不合WTO規範之措施，政府將自入會時起予以撤銷。
（三）中國加入WTO的背景

1978年，中國著手展開經濟改革，才向GATT提出申請會員資格，於1982年成為GATT的觀察會員國。中國因為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實施的是計畫經濟，故以開發中國家名義加入WTO，不過中國近年來的經濟發展也使得鄰近國家感受到威脅，因此有許多國家認為中國不應該被視為一般的發展中國家，必須對其加以許多防衛機制。

2001年11月的WTO第4屆部長會議中表決了中國加入WTO的案件。嗣後，中國於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成為這個世界多邊貿易體系的一員。

中國在加入WTO後，必須按照世貿組織規則，履行相應義務，主要領域包括貨物、服務、知識產權等各方面，根據WTO的規定，給予其他會員最惠國待遇；根據WTO其他有關協議的規定擴大貨物和服務的市場對外開放，降低關稅，減少規範非關稅措施，逐步擴大開放服務貿易市場；按照WTO智慧財產權協定進一步加強保護智慧財產權；透過WTO的爭端解決機制，以公平方式解決和其他成員的貿易爭端，不能進行單邊報復；增加貿易政策和法規的透明度等等。

中國在爭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主要在4個方面作出承諾，包括降低關稅、減少非關稅壁壘、農業和服務業的開放承諾等。首先，在降低關稅方面，中國承諾直至2005年，把15%平均關稅調降至10%。中國也承諾至2005年，全部取消400種進口配額。此外，在農業方面，根據中國和美國達成的中美農業合作協定，中國將會取消對美國7個州的小麥出口禁令，並開放美國6,000多家肉類加工廠對中國的出口等。另外，在開放服務業問題上，中國承諾逐步放開銀行、保險、旅遊和電信等服務業市場。
五、兩岸在WTO架構下的互動情形
兩岸相繼成為WTO會員，不僅對台灣與中國本身意義重大，對於兩岸彼此的經貿關係也有重大意義。面對中國不斷在外交場合擠壓台灣的生存空間，加入WTO可謂是台灣政府以自己的名義加入國際組織的重大里程碑。

在WTO架構下，會員體不論是國家或單獨關稅領域，彼此地位是平等的，權利義務也是對等的。不管是國家或單獨關稅領域，目前WTO協定一律改以會員（member）稱之。WTO會員可以是國家，也可以是獨立關稅領域，只要具有經貿上的自主性即可；而且，WTO的運作完全以會員為主體，不涉及國家主權問題。

基於WTO協定，本來兩岸在加入WTO之後可以為緊密的兩岸經貿開啟一個嶄新而地位對等的溝通平台。然而，中國在台灣加入WTO之後即刻表示，入世後兩岸經貿關係仍屬中國主體與其單獨關稅區之間的經貿關係，兩岸經貿關係只有在一個中國框架內才能得到發展。由此可看出，即便加入WTO此一國際經貿組織後，中國仍亟欲將台灣在WTO的會員地位「港澳化」，並宣稱兩岸包括經貿合作方面的問題（例如傾銷、防衛等），仍是屬於中國內部事務，應在「一中」原則下磋商解決，而不必透過WTO。

中國不僅在言詞上公開作此表述，在WTO的實際運作上，更是將經貿事務政治化，由WTO秘書處製發，作為各代表團間聯繫溝通的通訊錄（blue book）的編輯發送上，也有中國外交打壓的影子。

WTO秘書處固定在每年4月及10月重印通訊錄，以反映各國代表團人員變動情形。中國曾於2003年2月向秘書處施壓，要求重印通訊錄時必須將台灣常任代表團比照港澳模式，改為「經貿辦公室」（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並取消官員職銜。不過，在我台灣代表團的抗議與阻擋下，WTO秘書處已經數度延後印製通訊錄，因此，在爭議未能找出解決之道以前，WTO會員國只能沿用2002年印製的舊版通訊錄，許多國家雖然抱怨通訊錄遲遲無法印行造成溝通聯繫的不便，但同時也不願介入兩岸的糾紛。
經過2年多的交涉，WTO秘書處至2005年6月印製最新的會員通訊錄，我常任代表團雖維持住既有名稱：「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常駐WTO代表團」，但除了常任代表過去即未使用大使銜，因此未做更動外，代表團自公使以下的職銜，全部遭取消，改以列所負責業務，並以先生、女士稱呼僅留下我團員姓名及所負責之業務。 

我駐WTO常任代表旋即正式向時任的秘書長蘇帕猜（Supachai）提出書面及口頭的抗議，強調WTO秘書處未經我方同意，即擅自更改我代表團提交的通訊錄內容，明顯不尊重我會員權益，我方完全無法接受，要求秘書處依據我方所提正確資料重新印製通訊錄。WTO發言人洛克威爾表示，最新印發的WTO通訊錄絕不會影響台灣在WTO的權利、義務與地位，也肯定台灣將持續是一個重要、具有建設性及努力的會員國。

事隔9個月，WTO於2006年3月印行最新的通訊錄，仍然取消台灣代表團官員的「外交職銜」，駐WTO常任代表立即向現任的秘書長拉米提出書面與口頭嚴重抗議，表達強烈不滿。拉米則答復，他充分理解台灣的立場與關切，但同時指出，在台海兩岸立場對立，無法達成協議的困難下，他的前任蘇帕猜經過2年多的努力，才於去（2005）年印發通訊錄，現在他也無法化解兩岸的歧見，得到雙方滿意的結果，因此，只有遵循過去的作法。由此案例可看出，中國不斷在國際外交場合上的諸多細節上向WTO秘書處施壓，企圖矮化我政治地位。

另一方面，實際觀察兩岸在WTO架構下互動的情形，可以看出中國代表團在與台灣代表團上互動的情形，與處理兩岸事務態度完全如出一轍。例如，中國在重大經貿議題，諸如兩岸直航三通、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等等，不時表達希望透過兩岸民間組織的方式促成，從而繞過（bypass）台灣政府公權力，達成「去政府化」的目的。而在WTO場域中，中國代表團在WTO檯面上，處處迴避與我代表團的正式接觸，不願有正式的互動。但是兩造代表團官員私下仍保有一定程度的基本互動，不致於氣氛緊張。

至於兩岸在WTO架構下的實際互動，以於2005年10月10日召開之與貿易有關之投資委員會為例，歐盟、美國等重要會員國依據WTO秘書處規則於會前對中國提出書面疑問，中國則基於過渡檢討機制要求回覆。台灣代表團則以口頭聲明向中共提出問題中國遂一一就問題提出答覆，惟針對我方提問，渠以 「某些會員」（some member）帶過，不直接指稱我代表團名稱，並稱基於秘書處規定，文件應於會議4日前提送秘書處，並未予以回應。

會後，中國代表團與會人員朱海濤主動前來與我方代表握手，私下交談，氣氛融洽。我方代表團人員表示，該名中國代表團人員主動的姿態純屬個人行為，不代表全中國代表團對我態度皆如此友好。
六、中國在WTO中的重要性
中國雖然是以開發中國家的身份申請加入WTO，但是根據觀察，中國在WTO的地位中卻日益重要，原因在於全球皆視中國為一個重要且蓬勃發展的經濟體，充滿無限商機。

WTO秘書長拉米（Pascal Lamy）對於中國從2001年加入WTO以來的整體評價，他認為WTO成員每年都要對中國履行加入WTO的承諾進行評估。這也是中國加入WTO組織條款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在這方面已經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其他成員也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但是就像其他成員一樣，中國仍有許多地方需要改進。每年的評估報告意在幫助中國以及其許多地方和區域性的政府履行加入WTO的承諾，這也是整個多邊體系的一部分。隨著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拉米也期望中國在WTO中扮演非常重要、領導的角色。

而在WTO的各項會議當中，常可見到會員國向中國提出問題，或是中國主動發言的場景。此外，從針對中國所提出的過渡檢討機制（Transitional Review Mechanism, TRM）上，重要會員國對中國所提出的關注，也可看出各會員國對中國的興趣。

依據中國加入WTO的入會議定書第18條的規定，中國的過渡檢討機制為期10年，滿8年後視執行成效予以停止。過渡檢討機制主要目的為檢視中國市場機制是否制度化、透明化，符合WTO規範，中國目前面臨最大的困難在於農業、服務業，以及智慧財產權等領域，以及法規修正、中央及地方執行落差等。但是中共在過渡檢討機制時常以「新入會國」此一身分為由回覆，對於主要國家（如美國、歐盟、日本等）的關切表示反彈，回應態度極為強硬，認為過渡檢討機制違反國民待遇原則。

反觀其他會員國看待中國過渡檢討機制的態度，中國入會以來，美國、歐盟、日本、加拿大及我國即密切注意其經濟發展及實際執行入會承諾之情形；根據會員表示，中國在承諾執行逐年進步，但是部分項目仍未如預期。但是過渡檢討機制對中國經貿體制透明化仍有影響。

從WTO的數場會議中，也可以看出各會員國對於中國履行WTO義務的關切：
1.輸入許可委員會

在2005年9月底的輸入許可委員會上，美國、歐盟均對於中國大陸現行法規或資訊不夠透明，造成輸入許可限制的非關稅貿易障礙表示關切，渠等關注的產業包括汽車業、紡織業以及鋼鐵業。歐盟並要求中國大陸提供關於輸入許可更詳細的資訊，提交輸入許可委員會參酌。日本代表發言表達對於中國大陸汽車市場開放議題的高度興趣，美國則主要關注在鐵砂的開放。
2.智慧財產權理事會
在2005年10月底的智慧財產權理事會上，中國依據入會議定書第18條進行過渡檢討，中國表示中國過去20年所建立之智慧財產體制約等同於已開發國家過去100年來的智慧財產發展。中國明白保護智慧財產權的重要性，近年來中國也努力地了解執行須透明化的重要性，因此在這方面努力推展並且已獲成效，中國認為保護智慧財產權的行動不是只是消極性地為了每年進行一次的過渡檢討機制而來，乃是整體為了中國長期投資、貿易，以及研究與發展的未來，中國期盼會員能以較先進(developed)的方法來檢討中國的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工作。

歐盟、日本，以及加拿大則相繼發言表示，對於中國嚴重的盜版與仿冒情形表達關切，並且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歐盟與加拿大則表示願意藉由雙邊的方式協助中國。日本則關切中國大陸執法情形，尤其是針對累犯的處理。
美國在發言回應時表示，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之前與美國布希總統會晤時，已承諾中國會加強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工作，美國也樂見中國在保護智慧財產權上的努力，但是美國對於中國司法、新型專利保護、汽車零件仿冒、集團式犯罪、以及嚴重盜版及仿冒情形仍表不滿，且認為中國剛才未回應美方關切之地理標示及著作權問題，美方認為，中國應在多邊而非雙邊架構下回應這些問題。
中國表示感謝會員給予的寶貴意見，中國已經儘量回復各會員國所提的意見，盼望各會員國能夠以更為實際(more better and realistic)的態度看待中國政府所面臨的挑戰，仿冒及盜版不是只是中國才有的問題，而是全世界的問題。中國期盼會員國看待此項議題能夠採取協助而非指責的態度。
3.總理事會
總理事會是WTO的重要會議之一，各會員國的大使都會親自出席，場面十分浩大。在2005年12月初的WTO總理事會（General Council）上，中國本年度第4次過渡檢討機制中，中國代表團代表大使表示，中國加入WTO4年，在過渡檢討機制上投注了大量的人力與時間。但是今年在紡織品方面，卻很難向廣大的國內民眾交代。中國暗指，一些WTO創始國、APEC會員國自己的行為與WTO不相符，讓中國人很難認同，中國無法理解為何這些會員國會有此種行為，目前中國尚未得到回答，但是希望某些會員國能有合適、清楚的回應。作為新會員，中國自認提供了廣大的世界市場給所有的會員國。

美國代表則從程序性（procedure）與實質性（substantive）兩點加以回應，美國代表闡述當初設計中國入會過渡檢討機制的原因，是會了要增加彼此的互信，並且讓中國有一個可以與各會員國溝通平台的空間。再者，就許多重大的議題上，中國仍有許多可以改善的空間，例如智慧財產權的問題處理仍效能不彰（ineffective），這許多重大的問題都值得中國以及其他會員國重視。中國應該對此採取行動，加以處理。

至於歐盟方面，則從程序性上加以回應。歐盟指出，貿易透明化一向是WTO貿易架構中非常重要的一環，而過渡檢討機制對於中國而言是一個特別的設計（a special provision），與其他會員國必須接受貿易政策檢討（trade policy review）並無不同，所以過渡檢討機制並非是歧視作為。

再者，中國進入WTO之後已經是重要的WTO貿易伙伴。歐盟希望中國能夠立下一個領導的典範。歐盟支持中國在過渡檢討機制上的努力，但是許多的回應仍需要詳細回答（in details），對於中國今（2005）年過渡檢討機制的表現評價是綜合的（mixed），具體而言可從以下方面來談，首先，在工業政策上對於外資仍有負面影響，以汽車工業而言，雖然歐盟過去曾對中國不斷提出，但是中國至今尚未立法成功；再者，智慧財產權的執行成效仍有限。

至於智利與非洲小國Djibauh則聲援中國，認為中國剛加入WTO，仍需要時間與空間來適應WTO，應多給中國鼓勵。

七、爭端解決機制與兩岸互動的可能性
（一）爭端解決機制介紹

WTO為了解決各國貿易之爭端、降低不公平貿易的可能，也設立了貿易爭端解決機制。WTO的爭端解決機制是全球政府間貿易糾紛的最高裁判機構，其裁決不但具有絕對權威與強制執行力，重大案件的結果甚至可能影響貿易及產業的發展。WTO的爭端解決機制的設立精神，已經從過去「藉外交實力談判」，逐漸走向「規則導向」，期望透過明確的規範來仲裁經貿的爭議。爭端解決裁判小組成員都是具有聲望，及堅強國際貿易法素養人士擔任。因此，當有一會員質疑另一會員不履行義務時就可以動用此項機制。

爭端解決機制是多邊貿易體系中的重要支柱，也是WTO對於全球經濟穩定所能提供的貢獻，如果沒有調解爭議的機制，以規則為基礎的體系因為其所制訂的規則無法被遵守與實施，因此無法有效發揮其功能。WTO的程序強調法律規則，也使得貿易體系更為穩定，並且具備可預測性。WTO體系是基於定義清楚的規則，完成一項案件有其明確的時程表。若是在爭端調解機制中無法獲得滿意的裁判，可提起上訴。但是爭端解決機制的目的是要解決會員間的糾紛，如果能夠先經由磋商（consultation）化解歧見尤佳。根據WTO的統計，截至2005年7月，已經有332件案子完成整個調整機制的流程，大部分的案子都是以「庭外和解」收場，或是仍處於雙邊磋商的狀態中尋求出路。

爭端解決機制的程序是當一方發現權益受到損害時，雙方可以進行磋商，但若無法彼此磋商時，則將由WTO專家小組針對該案進行調查。專家小組必須在6個月內完成調查報告。報告出來以後，若任一方對調查結果不滿意，也可依循程序進行上訴。敗訴一方有義務遵循報告結論，並且在期限之內實施。而實施期限的訂定仍在一定的程序下進行。最慢不能超過15個月。若敗方在時間內不履行義務，則另一方可以要求賠償或暫停給予敗方之關稅減讓等。不過，進行這樣的行動仍然必須由爭端解決機制認可。

綜合上述對爭端解決機制的瞭解，面對中國基於政治因素，處處迴避在WTO中與我接觸，使得兩岸經貿關係無法正常化，爭端解決機制可以提供我代表團一個可供思考運用的途徑。
（二）爭端解決機制對兩岸在WTO下互動的啟示

對於台灣而言，加入WTO無疑是能夠以其名重返國際舞台的重要一步，也是外交上的重大突破。此外， WTO算是唯一一個台灣享有完全會員權利（full member）的國際組織。也是台灣加入可以藉此提昇國際形象，彰顯其不同於中國與主體特性的好機會。

對於台灣而言，WTO裡的爭端解決機制以及磋商（consultation）的程序是一個維護台灣政治主體性的好的管道。台灣可以好好利用爭端解決機制的管道，來反擊中國大陸的政治與外交上的阻擋。若中國違反了應履行的WTO義務，台灣可以掌握此一契機與中國在爭端解決機制下，進行面對面的磋商解決進行貿易爭端。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無論是由台灣或中國作為啟動爭端解決機制的一方，對於中國而言都會造成一個進退兩難的局面。一方面而言，訴諸這個機制可能會為兩造的貿易糾紛提供一個解決之道，並且增進兩岸的經貿合作；但是另一方面而言，中國也完全瞭解若使用爭端解決機制會增強台灣他的政治獨立性形象，而非是其訴求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刻板印象。

當然，中國會希望避免發生這樣的局面，不傾向使用爭端解決機制來處理兩岸經貿糾紛。但是，依據WTO的規定，當其他會員國提出磋商需求時，各會員國都有義務給予任何一個會員國相同的機會並將其需求納入考量。因此，對中國而言，對於拒絕台灣提出磋商要求時會有困難，即時中國不接受台灣提出就特定領域雙方進行磋商的要求，台灣還是可以直接要求成立這樣的磋商會議。基於爭端解決機制的規則，中國無法防止台灣啟動爭端解決機制的程序。

台灣與中國既都是WTO的一員，一方面提供了兩者與對方處理兩岸經貿議題的機會，但是另一方面也會凸顯當兩造中有一方提出非貿易相關考量時製造障礙時所產生的政治摩擦。但是，倘若中國無法放棄堅持「一中」原則，將台灣視為內部事務的態度，或是台灣不想要利用爭端解決機制作為彰顯其國際立場的管道，爭端解決機制的確無法在兩岸的例子上發揮其調解會員國間的貿易糾紛的功能。而另外一方面也會因為兩岸的例子危及爭端解決機制的可信度。

八、結論
兩岸經貿關係密切，台灣已經成為中國貿易逆差的最大來源，顯現兩岸經貿的密合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值此背景之下，兩岸經貿交流正常化成為課不容緩的議題。然而，兩岸相繼加入WTO之後，台灣與中國都是WTO權利義務完整的正是會員，本可為兩岸經貿正常化揭開新的一頁，但是中國仍對台灣設置政治障礙，在WTO這個經貿場合堅持「一中」原則，處處與我迴避在WTO架構下的正式互動，企圖將我地位「港澳化」。此與實際兩岸互動情形的對台策略如出一轍。

實際觀察兩岸在WTO的互動情形，除中國一直向WTO秘書處施壓，企圖更改我通訊錄中常任代表團的名稱與去除我人員職銜，在WTO會議當中，也完全避免與我有任何檯面上的互動。中國以政治害經濟，使得兩岸經貿遲遲無法因雙雙入世之後早日得以正常化。

WTO為排除會員國間的貿易糾紛，設有爭端解決機制，其「磋商」的機制有利促使中國與我正式面對面就兩岸經貿議題展開互動，並且若我能成功利用爭端解決機制促使中國與我磋商，對於我在WTO長年所面對的認同瓶頸不嘗為一大突破，值得我方有關單位深入研究。但是，另一方面，WTO法規經緯萬端，是個高度講求法律專業的經貿場域，因此，我方也應加強國際經貿法律人才的培養，方能應付未來我訴諸爭端解決機制時的需求。
參、研究及觀摩參訪過程
一、研究概況
（一）赴日內瓦亞洲研究中心（Center for Asian Studies）擔任副研究員
　　  　　 筆者於2005年6月30日抵達瑞士日內瓦，即赴亞洲研究中心報到，並在該中心執行秘書Mariejo Duc-Reynaert女士之協助下，辦理完成副研究員權利義務等各項相關行政手續。
    亞洲研究中心原名為現代亞洲研究中心（Modern Asia Research Center），成立宗旨為增進歐洲學界對於亞太地區的瞭解，促進歐亞高等教育與科學合作，亞洲研究中心研究焦點為亞洲國家經濟與社會科際整合研究，以及亞洲國家的內外部關係，因此，發展研究（developmental studies）與國際研究是亞洲研究中心的兩個核心研究領域。目前主任為Philipphe Regnier博士。

亞洲研究中心不定期地舉行亞洲相關公開演講、研討會以及工作坊。亞洲研究中心旨於促進當代亞洲研究，主要焦點著眼於社會科學，並兼研究亞洲各國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發展，及亞洲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亞洲研究中心自1971年成立時是一個檔案研究中心，附屬於日內瓦國際研究所（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anl Studies of Geneva）。1987年以來，該中心由日內瓦發展研究所（Graduat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共同補助。該中心是瑞士唯一一間專門研究當代亞洲情勢的研究機構，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科學與人文研究。

亞洲研究中心致力於瑞士、東協（ASEAN）團體的建立，以及瑞士與東南亞商會（Chamber of Commerce）以及瑞士亞洲基金會（Swiss Asia Foundation）。亞洲研究中心在2003年開始也開始設置跨領域的亞洲研究碩士課程。

該中心附設小型亞洲圖書室一間，收藏東亞、東南亞等亞洲國家研究主要報紙和學術期刊，只要是該校從事亞洲研究人員、學生和訪問學者均可使用。

亞洲研究中心（Modern Research Asia Center）為期更能強調其研究取向，利於外界瞭解，於2005年9月正式更名為亞洲研究中心（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二）蒐集、研閱專題研究相關的書籍資料
為充實專題研究之背景資料並增進與對兩岸領域研究相關學者接觸的機會，平日除自行蒐集閱讀相關書籍資料外，並與相關議題授課講座取得聯繫，並徵得同意旁聽部分課程以便就專題研究計畫相關內容向其請益。
（三）充實日內瓦亞洲研究中心與日內瓦高等國際關係學院圖書室有關我大陸政策的最新圖書
     走訪日內瓦亞洲研究中心小型圖書室，該圖書室蒐羅包括中國大陸、台灣、印度、新加坡、日本、韓國等亞洲主要國家之期刊、研究論文，以及專書。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中國的資料居該圖書室之冠，擺滿16個書架，惟介紹台灣的則僅有3個書架。

日內瓦亞洲研究中心蒐集台灣的期刊，主要以經貿方面為主，包括由經建會出版的台灣經濟論衡，最新一期為2005年6月出版。另有Taiwan Journal，屬於8面彩頁的台灣報導，報導焦點為台灣的重要紀事。Taiwan Studies News Letter，則是由美國一間亞洲研究中心所發行的定期刊物，最近一期為1997年。CIER，則是中華經濟研究院定期出刊的出版品；此外，尚有CIER Newsletter、CIER occassional paper，以及Swiss-Taiwan Trading Group Newsletter等期刊。

    
此外，筆者亦走訪日內瓦國際高等關係學院（Graduate of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圖書室，日內瓦國際高等關係學院是國際關係研究的重鎮，也是培養傑出外交官的重要機構。經察看該學院的圖書館，關於台灣的書籍不超過20本，介紹台灣的專書大多是1970年代的著作。

為充實日內瓦亞洲研究中心與日內瓦高等國際關係學院中有關台灣面向的書籍，經與上述兩所研究機構聯繫後，筆者提供由本會編印的”Across the Taiwan Strait”、”Taipei Olive Branches”、”Important Documents on the Government’s Mainland Policy”等最新介紹政府大陸政策的英文圖書。

此外，日內瓦國際關係學院的多媒體視聽室定期採購世界各國的媒體DVD，包括政治名人傳記（如美國國務卿萊斯、英國首相布萊爾）、國家介紹（中國、印度等），以及電影藝術等層面，惟獨無關於台灣的相關多媒體。準此，筆者經與日內瓦國際關係學院多媒體視聽室接洽，提供由新聞局出版發行的「山海台灣」DVD乙片，盼提供日內瓦國際關係學院進修的學生與研究學人進一步接觸關於台灣的最新介紹，從而增進國際人士對我的良好印象。日內瓦國際關係學院圖書室主任表示非常高興獲得有關台灣的相關書籍與DVD，同時接受筆者對於有關台灣研究圖書更新未能與時俱進的建議，願多方充實有關台灣研究的書籍。準此，初步達成本專題研究計畫目標之一—與瑞士相關研究機構建立研究資料提供的聯繫管道。
（四）提供瑞士亞洲研究學者本會最新政策訊息管道

     為瞭解瑞士亞洲研究的學者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以及渠等對於兩岸在WTO架構下互動可行性的建議，筆者經由駐日內瓦代表處的引薦，以及親赴日內瓦大學國際高等關係學院瞭解各個教授的研究專長，並透過教授的進一步推薦，尋找合適研究對象，明列研究訪談對象名單。從訪談過程中瞭解，渠等獲透過新聞報導得知台灣政府對於兩岸關係的立場與態度。為增進瑞士亞洲研究學者能獲得第一手的政府兩岸關係政策訊息，經過渠等同意，將其電子郵件加入與本會合作，由國策研究院規劃的Taiwan Perspective網站新聞信中，內容包含台灣最新政治動態、兩岸關係，以及區域安全的重要即時訊息，以利渠等即時獲得本會最新大陸政策動態訊息。
（五）與從事亞洲研究學者、WTO會員國代表團、國際媒體記者聯繫並進行訪談
     如前述，筆者經廣泛蒐集瑞士亞洲研究學者的名單後，寄發電子郵件請求安排訪談，蒙獲同意之後，共計訪問日內瓦亞洲研究中心主任Philippe Régnier、日內瓦大學發展研究所榮譽教授Gilbert Etienne、日內瓦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Michel Hammer、日內瓦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張維為、日內瓦國際關係研究所榮譽教授Harish Kapur等5位學者專家。

除學術界人士之外，也承蒙我駐WTO代表團的協助，分別安排與美國、中國、香港、澳門等代表團官員訪談，瞭解兩岸在WTO下的互動實況，以及渠等的觀察，以及對兩岸互動的思考與態度。

      另外，由於筆者於本會擔任新聞聯繫與外賓接待工作，因此也亟欲認識、接觸日內瓦當地或駐點的國際媒體記者，試圖由記者的觀點，瞭解渠等對於兩岸關係的態度與看法。

為增進雙向的溝通，筆者除向以上訪談對象請益，並提供本會英文版最新政府大陸政策文件，以及以深入淺出的方式闡述兩岸關係的英文繪本。接受訪談對象對於本會委託政治大學進行之「民眾對當前兩岸關係之看法」民意調查結果深感興趣。
二、訪談摘要
為瞭解WTO代表團、瑞士學者，以及駐點日內瓦之國際媒體記者對兩岸在WTO架構下互動情形與兩岸關係等相關議題之看法，筆者分別與上述人士約訪拜會，進行訪談。訪談紀要如次：
（一）Philippe Régnier教授
1.個人學經歷簡介：
R教授為日內瓦亞洲研究中心（CAS）主任、日內瓦大學發展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東亞經濟變革與社會政治發展、亞洲中小企業歷經經濟變革的發展狀況、發展中國家的區域化與全球化的辯證。主要授課課程為當代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與社會政治的比較研究等。 

2.重要觀點：
R教授認為中共中央政策圈沒有經濟與法律專才，其決策皆是從政治考量出發。中國代表團因為政治考量而不願在WTO架構下與台灣代表團接觸。但在GATT中第24條明訂，作為GATT的會員不須要是國家，而是一個獨立的關稅領域，因此，作為GATT的會員，有權享有與其他會員一樣的權利與義務。因此他認為中國代表團並沒有做好功課，瞭解事實，斷然因政治考量而不與台灣代表團接觸。但同時他也不否認，或許因為這個議題過於敏感，故中國在相關的舉措上考量更為謹慎。因此，他認為對兩岸在WTO架構下互動可行進行深度研究的學者應該朝向經濟與法律的方向深入研究，而不是完全只從政治方向考量。

R教授認為瑞士是一個小國，所以並沒有對兩岸方面較有研究的智庫或機構。再者，歐洲對於兩岸事務介入與關切程度不深，有的只是經濟安全（economic security）的考量，因為一旦兩岸關係緊張或趨向戰爭，對歐洲市場極為不利。
（二）Gilbert Etienne教授
1.個人學經歷簡介：
瑞士Neuchatel大學法學士、巴黎羅浮學校亞洲研究碩士，目前為日內瓦國際關係研究所與日內瓦發展研究所榮譽教授，同時為日內瓦亞洲學會理事長。曾在亞洲居住10年，對印度經濟頗有研究。

2.重要觀點：
· 注意到兩岸在WTO架構下互動的情形不是很理想。WTO平台提供兩岸一個良好的互動基礎，看得出來台灣代表團十分樂意與中國代表團接觸，但是同時也可觀察到中國代表團並無此意。

· 可預見到西元2040年，中國會是世界第一的強權，此刻的中國正不斷地擴張其實力，我們可以看見目前中國有許多貨品出口到非洲國家。中國大量倚靠外資，同時中國大陸的經濟也飛快地成長，依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的GDP成長達20%的幅度。而相較於中國，台灣與南韓的外資相對較少。

· 雖然中國在經濟方面有著亮眼的表現，但是中國內部的經濟也存在著隱憂。中國內部的地方省分存在著保護主義，可能成為中國進一步開放與透明化的障礙。中國需要一個更好的管理法則，雖然現在看起來比過去已有進步，但是仍有一段長遠的路途要走。中國本身雖然也努力地要改進整體體制，但是在改革的過程中難免會遇見問題，例如老一輩的領導階層會擔心改革相對會帶來動亂，但同時，我們也可以看見胡溫體制在改革上的態度相當積極。

· 就中國社會層面而言，也有許多內部問題凸顯中國正面對另一波的考驗。例如，廣東汕尾發生的警民衝突事件便讓人十分憂心，凸顯政治的貪污仍牽制著中國的發展。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看見在官方報紙--人民日報上有民眾的公開辯論，樂見這般的社會現象發生。

· 中國內部的失業率問題也是另一項考驗。國際密切關注中國貿易發展。雖然台灣與韓國的經濟成長不似中國成長快速，但是就勞動素質而言，台灣與韓國相較於中國仍佔優勢，中國沒有類似的管理經驗，以致於到中國投資的外商公司會經歷管理上的問題與困境。

· 至於中國民主化的可能性，E教授認為必須要等到中國大陸有強大的中產階級，如台灣與南韓一樣的中產階級的力量的時候，才有可能走向民主化。
（三）Michel Hammer教授
1.個人學經歷簡介：
日內瓦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曾任北京大學客座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諳中文。專長為國際關係研究、蘇聯外交政策、鄧小平研究，以及共黨研究。
2.重要觀點：
· H教授認為目前兩岸關係尚稱穩定。瑞士學術圈對於兩岸關係關注不多，大部分焦點仍集中於中國研究，較少將焦點延伸到中國與台灣的情勢。

· 至於被問及是否認為中國經濟發展有朝一日會帶動政治開放，H教授則提出胡錦濤曾表示，尚無法預見中國未來民主化的可能，經濟自由與政治控制必須嚴格劃分。換言之，H教授不認為中國隨著加入WTO必須履行WTO會員承諾開放市場，能進一步帶動中國早日邁向民主化的趨勢。

· 至於被問題中國在2005年制訂「反分裂國家法」，明訂不排除以非和平手段解決兩岸問題，依其觀察，中國是否有武力犯台的可能？H教授表示，目前仍有許多無法估量的因素，難以判斷。
· 至於對於美國總統布希在2005年下半年亞洲訪問之行，在京都盛讚台灣是亞洲地區的民主模範，以此呼籲中國應更加開放，渠認為台灣成功的民主經驗能否作為中國的學習榜樣？H教授則認為台灣成為民主化社會雖是事實，但不認為這份民主精神有傳續到中國大陸的可能。
（四）張維為高級研究員
1.個人學經歷簡介：
別名張衛，目前擔任日內瓦亞洲研究中心（CAS）高級研究員、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翻譯、北京清華大學特邀研究員、上海復旦大學客座教授。曾於中國外交部翻譯團隊服務，多次擔任鄧小平翻譯。曾來台5次。
2.重要觀點：
· 中國這片土地自從鴉片戰爭之後，一直動盪不安，人民普遍過著民不聊生，無一刻安穩的生活。自從鄧小平推動經濟改革以來，這一段時間算是中國人民最穩定的時候。鄧小平的改革理論是「摸著石頭過河」，就是漸進式的改革，換言之，是在一個方向大致確定後，基本上是摸索著前進，不停地進行各項試驗並加以推廣。

· 被問及享有經濟自由後，難道中國人民不會更進一步渴望政治自由？張研究員認為，現在的中國就好像是蔣經國時代的台灣，現在的中國人民非常珍惜現在所享有的生活，比起過去的嚴格控管，現在已經進步很多，而且中國大陸幅員廣大，推動改革不是可以一步到位地，能夠繼續目前的狀況，在穩定中穩健地改革，才是中國人民現在所渴求的。
· 兩岸卡在「一個中國」的爭論上，以致於無法產生許多良性的互動，但是如果換另一個角度想，如果在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可減少不必要的爭論，在涉及三通和建立兩岸經貿合作與整合機制時，若把兩岸相互關係界定為「特殊關係」和「兩岸關係」，既非「國與國關係」和「准國際關係」，也非完全的「一個國家內部的關係」，這樣做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同時又具有相當的靈活性與可操作性，而雙方一旦達成協定互動起來，將會非常有利於兩岸的融合乃至於國家的統一。
· 中國對於兩岸關係的手法越來越細緻，並且從2005年開始已經掌握兩岸關係的主導權，也越來越懂得台灣內部政治的複雜性。例如，不會在特別議題上支持馬英九，免得到時幫倒忙，越幫越忙。

· 張研究員目前正著手中國民主化的研究，他認為中國在20年之內都不會有民主化的成果，原因在於目前中國內部貪污腐敗仍是嚴重的問題，連小小的鄉鎮層級的選舉都有層出不窮的問題，更何況是更進一步釋出人民的政治權利。
（五）Harish Kapur教授
1.個人學經歷簡介：
日內瓦國際關係研究所榮譽教授、印度新德里歐洲研究院主任。著有「變遷世界中的台灣：尋求安全」（Taiwan in a changing world: search for security）一書，極為肯定台灣的經濟發展與民主成就。曾經應邀於2005年4月到台灣中山大學進行演講，目前正著手撰寫台灣四位總統（故總統蔣中正先生、蔣經國先生、李登輝先生，以及現任總統陳水扁先生） 的外交政策，有計畫再來台灣進行研究與訪問。
2.重要觀點：
· K教授認為，台灣雖然沒有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也不具有國際法理地位，但卻是文明世界中友善的島國；台灣的社會與經濟均已現代化，並且是個獲人民信賴的政治多元化體制政府。
· 他認為地緣政治(political geography)、環境(environment)、歷史(history)，以及認知(perception)是影響台灣外交政策的因素。台灣自從1949年發展迄今，其內、外部關係已大大不同，但是由於台灣鄰近中國大陸，因此尋求國家安全一直以來是不變的議題。而美國在台灣的國家安全上則因此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 中國不斷向外聲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以致於台灣一直無法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另外，中國也聲稱不放棄武力犯台的可能性，因此構成台灣國家安全的危機，因此台灣必須要從國防與外交入手來確保自己的安全。

· 台灣的對外關係中最為重要的非「兩岸關係」莫屬。兩岸的貿易與金融投資緊密，雙方經濟互動頻繁。也觀察到台灣一股投資中國熱，相對地讓台灣的資本外流。
（六）美國代表團參事William Tagliani

1. 個人經歷簡介：

T君自1991年派駐WTO至今，與台灣代表團關係友好。對台灣加入WTO入會申請過程，以及兩岸在WTO架構下互動情形瞭解深入。T君派駐WTO前曾派駐北京，並曾於台灣學習中文。美國駐日內瓦代表團約200餘人。
2.重要觀點：
· 中共在北韓核武問題上的協助有助於美中關係發展，也因此使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受關注的程度下降，但美國國內對中國威脅感受頗深，如中國收購Unocal受到阻礙就是明證。美中存在許多貿易問題，例如智慧財產權、紡織品等等，雖然中共已調整固定匯率制度，但努力不夠，仍有改善的空間。

· 美國認為中國大陸產品是造成美國貿易赤字的主要因素之一，最快的解決方式就是限制中國大陸產品的進口，美國現在對於中國大陸紡織品的進口開始作配額限制，理由在此。此外，人民幣匯率也是美國所思考的工具之一，因此頻頻對於人民幣值低估問題提出關切。

· 歐盟、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紡織品貿易爭端問題，已經逐步達成協議。美國與中國大陸的爭端協議較為緩慢的主因在於美國普遍對於中國大陸的觀感不佳。WTO是一個架構嚴謹的國際經貿舞台，紡織品貿易爭端亦可透過此一平台進行協調，惟本案若訴諸貿易爭端解決機制，依據WTO相關條文規範，中國大陸將無法獲得勝訴。

· WTO通訊錄因兩岸爭議致使印製發生問題，遲遲無法印行，使得各代表團會員的通訊資訊無法即時更新，造成各代表團聯繫不便，所幸WTO秘書處的通訊錄印製作業於2005年順利完成，希望兩岸在已定案的名稱模式下共同促成世貿組織議事平穩運作，亦促台灣方面重視加入與參與世貿組織等國際組織的實質意義，無需在名稱上過度堅持。

· 對於中國代表團頻頻迴避與台灣代表團接觸，對於我方有何建議。T表示，不建議台灣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處理與中國大陸的貿易問題，因為可能因此激怒中國大陸，反不利兩岸在WTO的互動。

· 肯定中國代表團入會後的努力與表現，認為中國代表團非常認真用功。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對於過渡檢討機制（Transitional Review Mechanism, TRM）非常不滿，雖然美國、歐盟，以及日本提出若干問題，但中國答覆幾乎總是老調重談，回應籠統。但T君認為過渡檢討機制對於大陸法治化與透明化仍有一定影響。
（七）大陸代表團參贊張麗萍
1.個人學經歷簡介：

張君自2002年派駐WTO，在中國代表團負責紡織品與服務業之業務。畢業於北京經貿大學，曾於澳洲學習英文。於1993年由當時外經貿部，現商務部甄選至該部國際經貿司任職，後分派至世界貿易組織司；張氏夫婿亦任職於中國代表團，負責行政業務。中國代表團目前人數約20餘人。
2.重要觀點：
· 認為中國加入WTO後好處多於壞處，有利於國內市場開放。加入WTO後，認為大陸農業及工業部分仍在可承受範圍之內。入會之後，若發現中國內部法律或規定不符WTO規範，會由代表團研析意見建議國內修正，會內會在整體評估之後決定是否修改國內法律。

· 認為WTO是個只談經貿問題，不談政治問題的國際組織。對於台灣代表團在政治議題上大作文章，例如通訊錄問題，實在不應該。兩岸經貿問題應透過兩岸管道解決，不宜在WTO架構下討論。

· 認為事實上，台灣對中國大陸貿易設限較多，例如目前仍有2000多種大陸產品無法進入台灣，而中國對台灣物品及人員移動並無太多限制，以經符合WTO規範，因此把兩岸經貿問題拿到WTO討論未必對台灣有利。

· 認為中國代表團與台灣代表團仍有非正式私下往來及互動。但兩岸在WTO能夠合作的空間恐怕有限，因為兩者加入WTO的身分不同，中國屬於開發中國家，而台灣則為已開發國家，雙方利益各有不同。

· 希望我方在觀光議題上不要阻撓，兩岸應有更多的相互合作，錢不要讓第三者賺。惟我隨即對於張誤解之處作出澄清，其中有關大陸人士來台觀光的問題，政府於90年底即公布「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觀光推動方案」，並採循序漸進開放方式，自91年1月1日起陸續開放第二、三類大陸人士來台觀光，迄今未能全面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主要癥結在於大陸方面未將台灣列為開放其公民旅遊的目的地之一。要真正落實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雙方必須就大陸人士來台旅遊的相關問題，如大陸人士身分查核、違法滯留之遣返、雙方旅行社之合作規範、旅遊糾紛之調處等涉及公權力事項，進行協商，並作出適當安排。

· 香港與澳門代表團與中國代表團各自獨立運作，因為中國屬於開發中國家。但是，中國方面亦努力展現其願作為WTO中積極參與的伙伴。中國於2005年7月於大連舉行WTO非正式小型部長會議，此會議係根據慣例，邀請WTO核心成員的經濟部長先期舉行非正式小型部長會議，就各成員共同關心的世界貿易問題進行討論，以求共識。該次會議計有WTO 31個成員的經貿部長、WTO總幹事、WTO總理事會主席，以及農業、服務貿易、發展、規則談判委員會主席等共300餘人參加。該次會議讓WTO會員國普遍對於中國主動承辦的態度表示肯定，對於提升中國在WTO中的重要性有正面幫助。
（八）香港代表團副代表梁志仁
1.個人學經歷簡介：

在香港代表團負責多邊貿易業務，可能於2006年調回香港服務。香港於1995年入會，在WTO中主要以金融、服務業為大宗，代表團人數約5人。
2.重要觀點：
· 中共與香港於2003年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CEPA)，自2004年1月1日起，數百種香港產品進入大陸時獲零關稅待遇，中國大陸也向香港的銀行、證券、保險、法律、旅遊等行業開放大陸市場，與中國大陸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可說對香港助益良多。

· 香港爭取舉辦第6屆部長會議有助提升其在WTO的地位，目前多哈回合各主要談判議題如農業談判、工業產品市場進入談判等都在進行中，農業談判因消除補貼、擴大市場開放等爭議較難解決，是影響香港部長會議成敗的關鍵。目前香港部長會議成敗尚難定論，如像1999年西雅圖會議、2003年坎昆會議失敗的話，將重挫多邊貿易體制。

· 香港以已開發國家加入WTO的身分，在許多利益上未必與中共相同，香港在WTO獨立運作，並未受中共干涉。中共對我參與香港部長會議之干擾目前尚未聽到消息。
（九）澳門代表團澳門代表團副代表莊詠桂
1.個人學經歷簡介：

在澳門代表團負責金融、服務業等業務，諳法文。澳門於1995年入會，與香港入會時間相同，代表團人數約3人。
2.重要觀點：
· 澳門因為腹地狹小，在WTO中能施展發揮的空間有限。

· 相較於香港人，澳門人對於中國的認同較高。被問及在WTO中觀察台灣與中國代表團互動的情形時，莊君表示，每每中國在面臨過渡檢討機制時，提出問題的國家大部分是WTO中的主要國家，如美國、歐盟、日本等，此外便是台灣。一般國家比較不會在過渡檢討機制時向中國提出問題是因為瞭解其加入WTO時間有限，且內部問題複雜，故多能體諒，但同時也可以感受到中國代表團對於台灣代表團在過渡檢討機制時的頻頻提問感到不滿。
（十）國際媒體記者Daniel Pruzin
1.個人學經歷簡介：

美國人，已婚，其妻為法國人，為美國華盛頓BNA報業記者，長期報導WTO與WHO議題，曾於2004年應新聞局邀請來台參訪，對台灣印象良好。
2.重要觀點：
· 從WTO通訊錄的事件可以感受到台灣代表團與中國代表團互動的緊張。

· 目前在日內瓦有兩個國際媒體記者組織，一個是聯合國記者協會AACUN（Association of Accredited Correspondents at the United Nations，法語縮寫為ACANU） ，另一個是瑞士外籍記者協會APES（Association of Foreign Correspondents），一般國際記者對於台灣的情況瞭解有限，P君建議可透過以上兩個組織多加接觸，增進國際對台灣的瞭解。若有適當機會，極樂意再次前往台灣瞭解。
肆、心得及建議
一、重要觀察：
（一）中國在WTO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
從筆者在WTO的現場觀察可發現，在各項議題的會議上，許多會員國都會針對中國的狀況提問，中國也時常發言。這凸顯了WTO的會員國對於中國的關注，也反映了中國雖然是以發展中國家的身分加入WTO，但是從其主辦大連小型部長會議等舉動看來，中國不斷提升在WTO中的地位，增進各會員國對其的良好印象，足見中國在WTO的地位越形重要。
（二）WTO下的兩岸研究，論述者以大陸學者居多
蒐集與兩岸以及WTO有關的外文研究文獻，篇數並不多，這也是因為WTO研究經緯萬端，從兩岸角度切入者相對較少。但是筆者從所蒐集的研究文獻中發現，關於WTO下的兩岸研究，論述者以中國大陸學者佔絕大多數，可說是呈現壓倒性的態勢。而從其論述內容觀之，對於兩岸現況的描述與政策的敘寫，不免都是以大陸觀點切入，未能平衡報導我方觀點。當然，因為背景上的差異，對於我政府的措施解讀與實際政策背景有相當程度的落差。

由於論述上的不平衡，我方觀點無法在國際研究文獻中呈現，相對地造成我方有關大陸政策思考無法有效傳遞至國際社會，進而使國際人士無法瞭解我方觀點，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三）曾來台參訪的學者專家，對我立場較為友善
在筆者訪問過程當中，發現曾否至台灣參訪的學者專家，對於在兩岸關係的立場與態度有一定程度的差異。未曾來台者，如Michel Hammer教授，因其長久在中國大陸研究，對於台灣的瞭解也是屬於中國大陸的觀點，對於兩岸關係，以及台灣作為影響中國民主化的媒介興趣並不深，由於Michel Hammer教授目前仍於日內瓦高等國際關係學院任教，不時在課堂上講述有關中國方面的課程，可以預期的是，其對於同樣承襲屬中華文化，但是卻擁有經濟與民主成果的台灣，將不會有任何著墨。反觀曾經來台參訪的教授，如Harish Kapur教授，因為曾經實際走訪台灣，瞭解台灣的政經現況，對於兩岸關係能夠以較為平衡的角度切入，未來在有關兩岸論述上，能夠提供較為利我的基點。
二、建議事項：
（一）建議可加強與瑞士亞洲相關研究機構（如日內瓦亞洲研究中心、日內瓦亞洲學會）的經常聯繫，透過適時性有關兩岸關係的國際文宣資料的提供（如將拜會之學者經徵詢個人意願後加入本會網路電子新聞信訂閱群組），與相關學者建立緊密聯繫管道，以宣達我大陸政策之立場及兩岸關係處理之態度。
（二）建議經常性選派我研究兩岸關係學者赴日內瓦國際關係研究院進行駐點研究，或透過合作研究模式，讓瑞士學界更多瞭解兩岸關係中的台灣立場，以爭取友我力量。
（四）建議我駐外單位能加強與聯合國記者協會AACUN與瑞士外籍記者協會APES等兩個媒體組織聯繫或不定期地進行簡報，增進國際媒體記者對於我在日內瓦國際組織推展工作（如WTO、WHO）的背景瞭解，進而撰寫友我報導。
（六）建議鼓勵國內學者或研究人員能增加在國際學術研究期刊上關於台灣在WTO的相關研究與投稿。由於在國際場域中在WTO架構下研究兩岸互動的論文仍是以中國大陸人士撰寫為主，幾乎未見由台灣出發的觀點。由於中國大陸人士撰寫角度囿於意識型態，撰寫角度不免偏頗，進而間接地影響國際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與角度。

（七）建議邀請瑞士亞洲研究學者專家來台參訪，增進渠等對台灣的瞭解。在筆者訪問過程當中，可深刻感受到曾經應邀來台（如Harish Kapur教授）與未曾來台（如Michel Hammer教授）在兩岸關係的議題上詮釋角度的差異。廣泛邀訪亞洲研究學者來台，有助渠等實地瞭解台灣，取得第一手的觀察，有利於擴增渠等在兩岸議題論述時對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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